
附表 1、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播映及教室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

場地名稱 空間容量 使用時間 使用費(元) 保證金(元)

壽山遊客中心

多媒體簡報室

階梯座位 70席、

輪椅觀眾席 2席

半日 5,000

5,000

全日 10,000

臺中都會公園

視聽室

階梯座位 40席、

輪椅觀眾席 2席

半日 3,000

5,000

全日 6,000

高雄都會公園

環境教育館研

習教室

普通座位 50席

半日 2,500

5,000

全日 5,000

高雄都會公園

環境教育館視

聽室

階梯座位 86席、

輪椅觀眾席 2席

半日 6,000

5,000

全日 12,000

說明:

1. 各場地可申請使用時間分段如下：

（1）全日：08:30~16:30。

（2）半日/上午：08:30~12:30。

（3）半日/下午：13:00~17:00。

2. 使用時間：未達 4小時以「半日」計，4-8 小時以「全日」計。

3. 本處管有場地僅提供場地借用，不提供餐點服務。

4. 如需使用單槍投影機，費用另計(半日 1,000 元/全日 2,000 元)。

5. 電腦、活動用桌椅及無線麥克風所使用之電池等物品，請使用者自備。

6. 相關配合政府疾病防治、管制措施之表單、量測體溫等用品，請使用者自備。

7. 自備器材及設備禁止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包含軟體、硬體及服務)。


